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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書 搶 鮮 閱   
 

「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」是否違

反法律保留原則？ 
 

 
  

 
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00年1月24日修正公告之「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

評定作業要點」（下稱系爭作業要點）第15點第1項：「房屋為鋼筋混凝土以上構
造等級，經逐棟認定具有下列八項標準，為高級住宅，其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按該棟

房屋坐落地點之街路等級調整率加成核計：獨棟建築外觀豪華地段絕佳景

觀甚好每層戶少戶戶車位保全嚴密管理週全」，是否逾越房屋稅條例第11
條第1項所定，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據以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事項之範圍，是否違反法
律保留原則及租稅法定主義而無效？ 
否定說：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租稅法定主義： 
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認為，系爭作業要點第
15點第1項之規定，無非依據房屋建材及其他影響房屋交易之價格因素，區分及
限制高級住宅之適用範圍，並定其標準價格，係在上開3款基準範圍內，核計房
屋現值，如不逾市場交易價格，即符合前揭房屋稅條例之規定旨意，無違法律保

留原則及租稅法定主義。理由如下： 
在我國之租稅法律主義，並非採用較嚴格之「國會保留」，而是承認得以法律

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，採取「法律保留」的立場。又關於法律授權之方式，則

承認以「概括授權」訂定法規命令，至於其有無超越法律授權，則認為應依法

律整體規範意旨「綜合判斷」之。 
房屋稅條例第11條第1項除了明定房屋標準價格的相關事項（編按：法定價格
因素事項），並授權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及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，

至於在法定事項範圍之內，如何調配各種價格因素，評定其房屋標準價格，或

是區分房屋之類型級別，依相關價格因素評定各別房屋標準價格，以便於「稽

徵經濟」及「量能課稅」之達成，依法律保留原則「層級化」之理論，核屬執

行法律之細節性、技術性次要事項，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。 
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房屋稅屬地方稅〔即直轄市及縣
（市）稅〕，雖房屋稅條例係由立法院統一立法制定之法律，基於地方自治立

爭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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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權及地方自治財政之精神，有關房屋稅之徵收事宜，仍應保留部分項目予地

方自治團體補充立法。……臺北市政府依該自治條例（編按：台北市房屋稅徵

收自治條例）之規定，應有較寬的行政裁量，得按該市之實際情形，補充制定

房屋稅之相關規範。因此，臺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，在房屋稅條例第11條第
1項規定之法定價格因素的範圍之內，考量臺北市的實際情形，制定房屋類型
級別之判別標準，按房屋質量是否明顯高於一般情形，區分高級住宅及一般住

宅，並於法定事項及合理之範圍內，依相關價格因素分別評定其房屋標準價

格，以符「量能課稅」及「稽徵經濟」之規範意旨。 
肯定說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租稅法定主義： 
上開決議乙說及吳東都法官之研究意見： 

房屋稅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價格因素，是對房屋稅之稅捐客體（編按：
房屋）決定其稅基（稅捐客體量化後之金額或數量）之法定方式。而稅基屬於

租稅構成要件，涉及稅基計算標準之事項，係影響人民應納稅額及財產權實質

且重要事項，應由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（釋字705參照）。 
系爭作業要點第15點第1項對於何種類的房屋應依上述規定提高其標準單價，
則規定應視其是否具備：獨棟建築外觀豪華地段絕佳景觀甚好每層

戶少戶戶車位保全嚴密管理週全等8項標準而定。惟此8項標準與上述房
屋稅條例規定「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，區分種類及等級」，所稱之「建造

材料」，幾乎無相關。是以與法律授權無相關之事項，作為決定房屋構造標準

單價之要素，影響稅基之計算，超出房屋稅條例第11條第1項之授權範圍，其
因而提高稅基，增加人民之租稅負擔，違反租稅法定主義甚明。 

房屋稅屬地方稅〔即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稅〕，雖房屋稅條例係由立法院統一立

法制定之法律，基於地方自治立法權及地方自治財政之精神，有關房屋稅之徵

收事宜，仍應保留部分項目予地方自治團體補充立法。惟即使此說可成立，涉

及房屋稅法定要件之事項，仍應由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立法為之（地方制

度法第28條第2款），並符合法律明確性要求，而非由行政機關自行為之。 
租稅法定主義之要求，有防止租稅行政權以目的正當為由而濫用手段之功能。

吾人斷不能以臺北市房價過高，而允許以違反租稅法定主義之行政命令，增加

其所謂「高級住宅」所有人之房屋稅之租稅負擔。此乃法治國家應堅守之防線。 
    

 

 

 




